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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新消费方式 网购维权有利器
■记者 刘竹一

本报讯 近年来，以网络购物为主体的媒体
购物的投诉量在服务投诉中遥遥领先，由于管
理和服务滞后于网络购物市场的快速增长，网
购产品的质量保证和服务的承诺兑现将极大考
验着网购行业的健康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近日迎来实施近20年来的首次大修，将于明
年3月15日起实施。全新修改的新《消法》将为
消费领域注入怎样的“新风”？普通消费者应该
关注哪些新变化？区消保委对此进行解读。

目前，网络消费投诉中存在九大主要问题，
一是宣传与实物差距大；二是商品质量良莠不
齐；三是格式合同有待规范；四是物流配送问题
频出；五是货款支付存在风险；六是售后服务争
议突出；七是欺诈行为屡禁不止；八是信息安全
亟需加强；九是评价搜索玄机重重。

作为非现场购物形式的网络购物，消费者
无法对所购商品进行直观感受，一些缺乏诚信
的经营者往往利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优势，夸
大商品的性能、功效，误导消费者，甚至借此实
施网络诈骗，严重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
网络购物又以异地消费居多，涉及环节多，一旦
发生消费纠纷，由于消费者缺少有效证据，难以
投诉。

新《消法》针对网络购物这种新兴消费形
式，从三个方面强化了消费者维权保障，是本次
修法的一大亮点。

“冷静期”：新增七日无理由退货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网购逐渐成为人们购
物的重要方式之一。但这种消费方式因消费者
主要通过经营者提供的图片、文字、别人评价等
选择商品，不易辨别商品的真实性，消费者和经
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是网购投诉持续增加的重
要因素。

例如，消费者李小姐日前在网上看中一款
皮包，货品到手，发现色差极大，淡米黄色变成
土黄色，拉链根本没有照片上的质感。想退货，
却被卖家以无质量问题拒绝。新《消法》实施
后，消费者遇到此类问题将不再“有苦难言”。

新《消法》在经营者义务一章新增了“冷静
期”制度。考虑到网络购物等市场发育程度和
对经营者的影响，防止有的消费者滥用这种权
利，新《消法》同时明确了不宜退货的情形、退货
的商品应当完好以及退货费用的承担，从而增
强了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

新《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
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
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
理由，但下列商品除外：（一）消费者定作的；

（二）鲜活易腐的；（三）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
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四）
交付的报纸、期刊。

除前款所列商品外，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
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
用无理由退货。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
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七日内返还
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款。退回商品的运费由消
费者承担；经营者和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照
约定。

值得注意的是，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仅限

于商品本身，除法律明文规定外，对于商品的包
装等，由于需要验视、试用，允许拆封。区消保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当然，法律关于七日无理
由退货的规定仅是最低要求，也有部分经营者
为增加行业竞争力，向消费者提供更长的退货
权行使期间，这是值得鼓励的。”

“全透明”：新增经营信息披露制度

消费者陈先生今年年初通过网站购买了3
个疗程的强力透骨膜，使用一个月后没有产生
网上宣传的治疗效果。向网站提出退货要求
后，得到网站同意，但直到4月份网站关停，始终
未向陈先生提供退货的具体地址。为避免消费
者“退货无门”，新《消法》增加了网购等非现场
购物信息披露制度。

新《消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采用网络、电
视、电话、邮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
者，以及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
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
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
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
服务、民事责任等信息。”

本条规定的核心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要求经营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有助于明
确经营主体，解决非现场购物面临的突出问题；
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等信息有助于消费者
全面、客观进行分析和决策；售后服务、民事责
任事前明确，便于发生问题从速解决。

“紧箍咒”：新增网络平台责任约束

张先生发现某品牌的手机宣传得很火，于

是通过某网站订购了一款。但手机到手后，张
先生发现，实物和网站上看到的宣传效果相差
甚远——广告中的钢化外壳变成了塑料外壳，
而且宣传中的很多功能都不具备。张先生拨打
网站电话要求退货遭拒绝，不久后，他就再也无
法登陆该网站。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
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
务者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新《消法》第四十四
条，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
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
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
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
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出
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网
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
服务者追偿。

新《消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平台
作为第三方，承担有限责任，一是在无法提供销
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
方式的情况下，承担先行赔偿责任。二是在明
知或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平台损害消费
者权益的情形下，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承担连带
责任。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本条所讲主要是网购
买卖合同中，网络交易平台何时承担责任的问
题。作为服务合同的提供主体，网络交易平台
除审核义务、信息披露义务外，自身还负有其他
应尽义务，如：保障网络服务安全、告知消费者
风险防范、规范信用评估服务、保护消费者个人
信息、制定纠纷解决规则及协助解决争议、协助
出证义务等，网络交易平台不履行应尽义务，损
害消费者权益的，也要承担相应责任。


